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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月 前 發 表 的 2010《 展 望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》

報 告 （ 下 稱 報 告 ）， 檢 視 本 地 專 上 教 育 制 度 的 狀 況 ， 當 中 明 確 點 出 整

合 和 監 管 專 上 教 育 的 重 任 「 別 無 他 選 」， 只 有 政 府 才 能 擔 當 。 本 會 強

調，質 素 是 教 育 的 命 脈，教 育 局 不 能 再 推 卸 責 任，讓 專 上 教 育 體 系 亂

上 加 亂 ， 衝 擊 整 體 的 教 育 質 素 和 學 位 價 值 。  

 

本 會 認 為，本 港 的 大 學 入 學 率 一 直 維 持 在 18%是 不 能 接 受 的，「 在

先 進 國 家 中，或 許 只 有 德 國 的 比 率 較 本 港 為 低 」（ 3.24 段 ）。政 府 的 當

務 之 急，是 要 大 幅 增 加 資 助 學 位 或 向 學 生 提 供 教 育 資 助，以 解 決 本 地

學 生 的 升 學 內 需。至 於 報 告 揭 示 政 府 擴 展 私 營 界 別 存 在 的 隱 憂，例 如

院 校 出 現 財 困 和 倒 閉 、 各 自 為 政 而 令 該 界 別 混 亂 不 堪 、 學 額 供 過 於

求，以 及 課 程 質 素 未 如 理 想 等，這 都 是 過 去 副 學 士 學 額 過 度 擴 張 所 造

成 的 惡 果。在 副 學 位 市 場 發 展 過 後，私 立 大 學 和 自 資 學 位 市 場 的 競 爭

亦 接 踵 而 至，政 府 不 能 坐 以 待 斃，讓 自 資 學 位 教 育 泡 沫 化，摧 毀 學 位

的 價 值 。  

 

過 去 十 年，專 上 教 育 界 別 的 界 線 和 發 展 模 糊 不 清， 資 助 院 校 爭 相

開 辦 自 資 課 程，非 大 學 院 校 也 可 以 頒 授 本 地 學 位（ 9.3 段 ）。然 而，自

資 專 上 教 育 的 監 管 制 度，卻 完 全 沒 有 跟 上 發 展 需 要，規 管 條 例 形 同 虛

設，極 其 量 只 是 要 求 辦 學 機 構 達 到 評 審 的 最 低 要 求。因 此，政 府 必 須

因 時 制 宜，包 括 修 訂 與 專 上 教 育 相 關 的 各 項 條 例，避 免 出 現 條 例 不 合

時 宜、課 程 濫 竽 充 數 和 收 生 不 受 監 管 等 亂 象，最 終 負 上 資 歷 不 保 的 沉

重 代 價。本 會 同 意，有 需 要 整 合 現 時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的 監 管 制 度，但 必

須 注 意 建 議 中 的 統 一 監 管 架 構 會 否 過 於 龐 大 臃 腫 ？ 會 否 因 為 化 零 為

整 ， 令 規 管 單 一 集 中 化 ， 以 致 未 能 配 合 專 上 教 育 的 多 元 化 發 展 ？  

 

因 應 現 時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的 升 學 途 徑 不 清，院 校 收 生 各 自 為 政， 而

高 級 文 憑 畢 業 生 對 升 讀 大 學 學 位 也 有 一 定 的 需 要，本 會 認 為，政 府 或  

相 關 的 學 術 機 構，應 盡 快 建 立 健 全 和 明 確 的 學 分 累 積 及 轉 移 制 度，並

提 高 院 校 收 生 的 透 明 度，讓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的 院 校 和 副 學 位 畢 業 生，皆

可 以 享 有 平 等 的 升 學 權 利，以 擇 優 取 錄 為 原 則，讓 畢 業 生 可 憑 着 成 績

和 實 力 ， 爭 取 進 入 大 學 的 機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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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如 報 告 所 指，本 港 八 成 的 自 資 課 程 是 來 自 資 助 院 校 屬 下 的 社 區

學 院 。 因 此 ， 報 告 建 議 將 兩 者 「 分 家 」， 涉 及 的 學 生 人 數 和 影 響 範 圍

可 想 而 知。政 府 當 年 撤 走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資 助，課 程 被 迫 自 負 盈 虧，學

院 只 能 依 靠 學 費 收 入 維 生 ， 既 要 償 還 建 校 貸 款 ， 也 要 維 持 課 程 的 質

素。本 會 強 調，政 府 必 須 為 學 院 和 學 生 提 供 足 夠 的 資 源 過 渡，不 能 過

橋 抽 板，否 則，只 會 將 學 院 的 生 存 和 教 育 質 素 推 向 邊 緣，製 造「 窮 鬥

窮 」的 反 面 公 平 競 爭 局 面。本 會 建 議 可 參 考 直 資 中 學 的 做 法，向 院 校

每 名 學 生 提 供 3 萬 元 的 按 額 資 助，以 增 加 院 校 可 運 用 的 資 源 和 確 保 課

程 的 質 素 ， 但 卻 不 用 增 加 學 生 的 學 費 負 擔 。  

 

  報 告 又 再 次 提 到，本 地 高 等 教 育 的「 研 究 開 支 佔 GDP 0.73%，遠

低 於 亞 太 區 的 先 進 經 濟 體 系 」（ 6.32 段 ）。本 會 認 為，政 府 必 須 大 幅 增

加 研 究 經 費，讓 院 校 有 足 夠 的 資 源，提 升 院 校 的 教 研 實 力 和 加 強 培 訓

本 地 的 年 青 學 者，包 括 將 配 對 基 金 定 為 每 年 常 設 的 計 劃，以 鼓 勵 私 人

捐 獻。另 一 方 面，教 資 會 側 重 研 究 而 輕 視 教 學 的 撥 款 模 式，導 致 院 校

為 爭 取 更 多 研 究 撥 款 而 忽 視 教 學 的 本 分；為 催 谷 研 究 在 海 外 學 術 期 刊

曝 光，而 歧 視 本 土 和 實 用 研 究，有 關 的 情 況 必 須 撥 亂 反 正，確 保 教 學

表 現 得 到 同 等 的 重 視 。  

 

  對 於 報 告 建 議 大 幅 增 加 研 究 撥 款 的 競 爭 比 重，以 及 將 更 多 的 本 科

生 和 研 究 生 學 額 進 行 競 逐 分 配，本 會 強 調，在 研 究 經 費 嚴 重 不 足 的 前

提 下，教 資 會 的 撥 款 機 制 應 着 重 於 鼓 勵 院 校 之 間 的 協 作，而 不 是 進 一

步 加 強 競 爭，讓 院 校 和 研 究 人 員 虛 耗 更 多 的 時 間，埋 首 在 競 爭 的 遊 戲

上。更 讓 人 擔 心 的 是，有 關 的 撥 款 機 制 會 否 令 資 源 較 少 和 歷 史 較 短 的

院 校「 貧 者 愈 貧 」？ 一 些 較 冷 門 的 學 科 會 否 被 進 一 步 邊 緣 化 ？ 本 土 的

年 青 學 者，會 否 得 到 機 會 發 展 其 獨 立 的 研 究，確 保 本 地 有 更 多 新 銳 力

量 ？ 院 校 在 缺 乏 穩 定 的 經 費 下 ， 教 研 工 作 會 否 更 難 以 持 續 發 展 ？  

 

與 此 同 時，為 提 昇 師 資 和 教 育 質 素，政 府 和 教 資 會 應 盡 快 為 香 港

教 育 學 院 訂 出 正 名 的 時 間 表 和 路 線 圖，以 實 際 行 動，提 高 本 地 師 訓 機

構 及 其 畢 業 生 的 社 會 地 位 。  

 

  教 資 會 在 報 告 中 提 及 本 港 數 所 大 學 在 國 際 排 名 榜 上 名 列 前 茅，本

會 認 為，教 職 員 過 去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下，能 夠 不 斷 追 求 卓 越、創 出 佳 績，

他 們 努 力 所 得 的 成 果 是 值 得 肯 定 的。但 隨 着 大 學 四 年 制 的 推 行、自 資

學 位 的 擴 展 ， 以 及 國 際 化 等 發 展 需 要 ， 院 校 將 面 對 更 多 和 更 大 的 挑

戰，而 政 府 在 加 強 投 資 教 育 和 監 管 課 程 質 素，絕 對 是 責 無 旁 貸。作 為

教 育 局 的 諮 詢 組 織，教 資 會 亦 應 緊 守 角 色，就 本 港 高 等 教 育 的 撥 款 和

發 展 ， 向 政 府 提 出 忠 實 的 意 見 ， 而 不 是 聽 命 於 教 育 局 的 執 行 部 門 。  


